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會議

討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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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是向各委員簡介電訊管理局局長 (下文簡稱「電訊局長」)
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十六日發出名為《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落實

全面開放本地固定電訊網絡服務市場的實施事宜》的諮詢文件。該

諮詢文件 (只備英文本 )載錄於本文附件，以供參考。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開放本地固定電訊網絡服務 (下文

簡稱「固網服務」 )市場是政府的既定政策。政府在一九九九年五

月公布有關決定，包括：

(a) 把暫停就建設新本地有線固定網絡簽發本地固網服務牌照

的措施延長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但現有三家新固

網服務持牌機構 (即香港新電訊有限公司、和記環球電訊有

限公司及新世界電話有限公司 )必須就在二零零二年年底或

之前進一步擴建網絡事宜作出令人滿意的承諾。政府將在之

前邀請有意者申請新牌照，以便建設具競爭力的網絡，在二

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投入運作。

(b) 發牌予透過購買電纜的不可廢除使用權而獲得對外通訊容

量的機構，以便該等機構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利用海底

或陸上電纜經營對外電訊設施。政府將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

日前邀請有意者申請新牌照，以便持牌機構由二零零三年一

月一日 提供服務。

為配合暫停發牌的決定，政府將規定所有對外設施持牌機構

直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必須使用本地固網服

務營辦商的線路作為回程 (backhaul)，即連接其電纜 陸點或

星地球站與國際關口站的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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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履行暫停發牌期完結後開放本地電訊市場的既定政策，政

府在二零零一年的施政報告中承諾於二零零一年年底前邀請有意

者申請新固網服務牌照，以便持牌機構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營

辦服務。

4. 根據一貫具透明度和公正的規管制度，電訊局長將會就落實

有關政策的實施事宜諮詢業界和有關人士的意見，然後敲定邀請有

意者申請新牌照的細則。因此，當局在十月十六日發出有關的諮詢

文件。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5. 電訊局長在諮詢文件內就以下三項事宜諮詢意見：

(a) 協助新本地有線固網服務持牌機構盡早鋪設網絡的措施；

(b) 根據《電訊條例》(第 106 章 )第 14(1)條授權新持牌機構進入

樓宇範圍和進行掘路工程的安排；及

(c) 現有本地無線固網服務營辦商和對外固網服務營辦商經營

新本地有線固定網絡的安排。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6. 有關的諮詢工作原定為期四星期，直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

三日為止。不過，由於業內部分營辦商表示需要較多時間擬備意見

書，電訊局長遂決定將諮詢期延長兩星期，即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為止。然而，延長諮詢期將不會影響政府在二零零一年年

底前邀請新牌照申請以及在二零零二年年初發出牌照的計劃。

7. 請委員就諮詢文件所提出的事宜提供意見。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日


